
 
 — 1 — 

附件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发行上市审核业务
指引第 5 号——转板上市股份相关事项 

 

1.转板公司上市后股东股份减持如何适用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

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减持实施细则》）的相关规定？ 

转板公司控股股东、持股 5%以上股东（以下统称大股东）

减持其持有的股份，适用《减持实施细则》关于大股东减持

的相关规定，但其减持在精选层挂牌期间通过集合竞价、连

续竞价、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等方式获得的股份除外。 

大股东以外的股东，减持其持有的转板公司精选层挂牌

前股份的，参照适用《减持实施细则》关于特定股东减持的

相关规定。 

转板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其持有的股份，

适用《减持实施细则》关于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

的相关规定。 

转板公司股东所持股份在转板上市后解除限售前发生

非交易过户的，受让方应当继续遵守相关限售规定。精选层

挂牌前股份在转板上市后解除限售前发生非交易过户的，受

让方减持该部分股份的，参照适用《减持实施细则》的相关

规定。 

2.转板公司创投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，如何适用《深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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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

（以下简称《创投基金减持规定》）？ 

创投基金股东减持其持有的转板公司精选层挂牌前股

份的，以公司转板上市日为截至时点计算投资期限，适用《创

投基金减持规定》相关规定。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且在

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股东，参

照前述标准适用。 


